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5 頁

法務部廉政署 函
地址：100006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

承辦人：王政詠

電話：02-23141000#2081

電子信箱：aac2081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政風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廉財字第110050039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有關110年定期申報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

統」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相關配合事項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107年起為提升申報人授權意願並減輕授權作業之繁瑣程

序，提供申報人於同一受理申報機關之同一應申報職務期

間之「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」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110年定期申報將賡續辦理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系統」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，相關作業流程

如下：

(一)申報人以前年度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之應申報職務與110

年度屬同一受理申報機關之同一應申報職務者(如附件

1)：

１、申報人原則毋須再自行辦理授權作業，由受理申報單

位自110年(下同)9月5日起至10月5日止，於「法務部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（後台管理端）─M歸戶授權管

理─M101查調（授權）名單管理」(下稱「M101查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雲林縣政府 110/08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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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授權)名單管理」)，點選授權後送審至主管機關政風

機構(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曾同意一次性授權者，請務必

於「M101查調(授權)名單管理」確認配偶及未成年子

女資料正確無誤後，一併辦理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

成年子女之授權)。

２、惟申報人於110年度如有增修配偶或未成年子女，請申

報人及其配偶確認基本資料內容及往後年度一次性授

權內容，於授權同意書簽名（蓋章）(如附件2)，由受

理申報單位自9月5日起至10月5日止，於「M101查調

(授權)名單管理」上傳該紙本授權書（以PDF檔上傳）

後，以紙本授權方式送審至主管機關政風機構。

(二)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於10月14日前，於「法務部公職

人員財產申報系統（後台管理端）─M歸戶授權管理

─M102查調（授權）名單彙整」(下稱「M102查調（授

權）名單彙整」)逐一或整批點選「授權管理」，完成授

權名單遞送本署作業。

(三)已申請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管理帳號之立法

院、各縣市議會、鄉鎮市民代表會，併請於10月14日

前，於「M102查調（授權）名單彙整」逐一或整批點選

「授權管理」，完成授權名單遞送本署作業，俾辦理後

續事宜。

三、申報人於110年度始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者，及申報人以前

年度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之應申報職務與110年度非同一受

理申報機關之同一應申報職務者：

(一)申報人端部分(如附件3)：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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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授權期間：自9月5日至10月5日止。

２、同意授權者即同意往後年度一次性授權，申報人同意

授權時應以自然人憑證線上完成授權，於配偶亦完成

授權（線上或紙本）後，始提供未成年子女財產資

料。

(二)政風機構部分(如附件4)：

１、各級政風機構自申報人授權期間起，於「M101查調(授

權)名單管理」，將授權名單送審至主管機關政風機

構。

２、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於10月14日前，於「M102查調

（授權）名單彙整」逐一或整批點選「授權管理」，

完成授權名單遞送本署作業。

(三)已申請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管理帳號之立法

院、各縣市議會、鄉鎮市民代表會部分：自申報人授權

期間起，於「M101查調(授權)名單管理」將授權名單送

審，並應於10月14日前，於「M102查調（授權）名單彙

整」逐一或整批點選「授權管理」，完成授權名單遞送

本署作業，俾辦理後續事宜。

四、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自12月5日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

下載11月1日當日財產資料，並於12月31日前完成申報作

業。

五、各級政風機構於「M101查調(授權)名單管理」辦理紙本授

權者，受理申報單位均應檢視M101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

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位，與授權同意書之

基本資料應相符，並應於送審前與以往年度申報表逐筆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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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身分證字號，避免查調錯誤而無法提供財產資料予申

報人申報財產。

六、為避免漏將授權名單送審至本署查調，影響申報人權益，

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應協助確認所屬政風機構已辦理送審

作業，並確實將名單送審至本署（「M103查調（授權）名

單匯入平臺」）。

七、已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者，若以後年度申報人或配偶不同

意授權服務者，申報人或配偶應於該年度授權期間截止前

（約每年度10月5日）以書面主動告知受理財產申報機關

(構)（「取消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書」如附件5）。

八、本署為辦理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提供財

產資料予實質審查使用，及申報人申報財產等業務，設有

委外駐點人員2員，分別為李嘉華小姐（電話：02-

23141000轉2190、電子郵件：aac2190@mail.moj.gov.

tw），及朱亞玲小姐（電話：02-23141000轉2191、電子郵

件：aac2191@mail.moj.gov.tw），各級政風機構遇有上開

業務各項問題時，可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洽詢。

九、附件電子檔請至本署網站：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

防貪業務專區/財產申報/業務宣導下載。

正本：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、立法院、臺北市議會、新北市議會、桃園市議會、臺中市

議會、臺南市議會、高雄市議會、基隆市議會、宜蘭縣議會、新竹縣議會、苗栗

縣議會、彰化縣議會、南投縣議會、雲林縣議會、嘉義縣議會、嘉義市議會、花

蓮縣議會、澎湖縣議會、金門縣議會、宜蘭縣宜蘭市民代表會、宜蘭縣羅東鎮民

代表會、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、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、宜蘭縣員山鄉民代表

會、宜蘭縣冬山鄉民代表會、宜蘭縣五結鄉民代表會、新竹縣關西鎮民代表會、

新竹縣湖口鄉民代表會、新竹縣新豐鄉民代表會、新竹縣芎林鄉民代表會、新竹

縣峨眉鄉民代表會、苗栗縣苑裡鎮民代表會、苗栗縣通霄鎮民代表會、苗栗縣卓

蘭鎮民代表會、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、苗栗縣南庄鄉民代表會、苗栗縣三義鄉

民代表會、苗栗縣造橋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、彰化縣和美鎮民代

表會、彰化縣田中鎮民代表會、彰化縣二林鎮民代表會、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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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埔鹽鄉民代表會、

彰化縣埔心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二水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田尾鄉民代表會、彰化

縣芳苑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、彰化縣溪州鄉民代表會、南投縣南

投市民代表會、南投縣埔里鎮民代表會、南投縣集集鎮民代表會、南投縣鹿谷鄉

民代表會、南投縣魚池鄉民代表會、南投縣國姓鄉民代表會、南投縣信義鄉民代

表會、雲林縣北港鎮民代表會、雲林縣莿桐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布袋鎮民代表

會、嘉義縣大林鎮民代表會、嘉義縣溪口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新港鄉民代表會、

嘉義縣六腳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東石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義竹鄉民代表會、嘉義

縣鹿草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中埔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竹崎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梅

山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番路鄉民代表會、嘉義縣大埔鄉民代表會、屏東縣潮州鎮

民代表會、屏東縣東港鎮民代表會、屏東縣鹽埔鄉民代表會、屏東縣萬巒鄉民代

表會、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、屏東縣南州鄉民代表會、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

會、屏東縣瑪家鄉民代表會、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、花蓮縣花蓮市民代表會、

花蓮縣玉里鎮民代表會、花蓮縣壽豐鄉民代表會、花蓮縣豐濱鄉民代表會、花蓮

縣瑞穗鄉民代表會、花蓮縣富里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湖西鄉民代表會、臺中市和

平區民代表會、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表會、高雄市桃源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法務部資訊處、本署防貪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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